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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法規名稱：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製作及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發布日期：民國 110 年 02 月 23 日

第 1 條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民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第 2 條

地方法院應於每年九月一日前，估算次年度所需備選國民法官人數，並以

公函通知轄區內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前項人數之估算，宜審酌下列事項，並設定適當之倍數而計算之：

一、該法院前曾受理本法第五條第一項適用案件之件數及處理情形。

二、歷年選任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之人數。

三、歷年通知候選國民法官之人數及到庭狀況。

四、歷年依本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為不選任裁定之人數

    。

五、歷年列入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以下簡稱初選名冊）、備選國民法

    官複選名冊（以下簡稱複選名冊）、備選國民法官補充初選名冊（以

    下簡稱補充初選名冊）及備選國民法官補充複選名冊之人數。

六、其他選任程序進行之實際情形及估算人數相關事項。

第 3 條第 3 條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地方政府，應依各級法院管轄區域一覽表定之。

地方法院管轄區域跨二地方政府轄區者，應按設籍人口比例計算所需人數

後，分別通知相關地方政府。如依此方式計算各該地方政府轄區所分配人

數之尾數不滿一人時，由尾數較大之地方政府轄區進位至一人，以補滿所

需之備選國民法官總人數；尾數相同者，則由轄區設籍人口數較多之地方

政府進位至一人。

前項所定設籍人口比例，應依據內政部戶籍人口統計資料所統計該年度六

月三十日之戶籍人口數計算之。

第 4 條第 4 條

地方政府接獲地方法院之通知後，應依地方法院指定之日期，自設籍於各

該轄區之居民篩選出符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資格（以下簡稱具備積

極資格）之人。

前項指定日期應在每年九月二日以後、九月三十日以前。

地方政府因有特殊情事而無法於第一項指定日期完成篩選者，得與地方法

院合意另定適當之篩選日期。

地方政府篩選出具備積極資格之人後，應製作清冊（以下簡稱積極資格人

口清冊）並保存之。

第 5 條第 5 條

地方政府應從積極資格人口清冊中，隨機抽選出地方法院所需人數之備選

國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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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第 6 條

前條所稱隨機抽選，指未預先設定性別、種族、地域、宗教、年齡、性傾

向、婚姻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政治關係、文化背景或其他因素，於具備

積極資格之人中，以無法事前預測結果之方式進行之抽選。

第 7 條第 7 條

地方政府應以電腦程式進行篩選及隨機抽選。但有特殊情形而有必要者，

得以人工方式為之。

前項電腦程式應由內政部統一開發，經司法院確認其功能符合第四條及第

五條所定篩選及隨機抽選要求後，提供地方政府使用。

第 8 條第 8 條

地方政府應至遲於抽選備選國民法官之三日前，以適當方式公告進行抽選

程序之時間及地點；並將進行抽選程序及得指派代表到場之意旨通知相關

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地方律師公會；無相關地方律師公會可通知者，

得通知全國律師聯合會。

抽選程序應由地方政府民政局（處）長或其指定之人擔任主席，並以足使

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見聞之方式公開為之。

前項抽選程序由主席宣讀使用初選名冊之地方法院、本次抽選來源之鄉（

鎮、市、區）範圍、合計設籍人口數、具備積極資格之人口數及應抽選之

備選國民法官人數後，宣布程序開始，並自行或指定適當之人當場操作抽

選之電腦程式或以人工抽籤方式抽選出所需人數之備選國民法官。

第 9 條第 9 條

地方政府依前條進行抽選程序後，應作成備選國民法官抽選紀錄（以下簡

稱抽選紀錄），由主席簽名確認之。

前項抽選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抽選程序之日、時、處所。

二、主席。

三、在場之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律師公會代表。

四、使用初選名冊之地方法院。

五、本次抽選來源之鄉（鎮、市、區）範圍、合計設籍人口數暨具備積極

    資格之人口數。

六、篩選基準日期。

七、抽選出備選國民法官人數。

八、抽選方式。

九、抽選結果資料及初選名冊附加之電子簽章碼。

十、已依法公開完成抽選之要旨。

第 10 條第 10 條

地方政府應依抽選結果資料製作初選名冊。

初選名冊應記載備選國民法官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戶籍地址；如有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有助於確認其具備積極資

格、有利於聯絡通知或統計評估之事項者，得併記載之（如附表所示）。

地方政府應另造具初選名冊之副本並保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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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名冊及其副本得以電子檔案或紙本方式製作之。

第 11 條第 11 條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抽選結果資料、初選名冊及其副本經以電子檔案製作

者，一經作成，應即附加電子簽章、時間戳記及封存；其以紙本方式製作

者，應存放於專用之檔案袋或適當容器內，予以封緘並由專責人員簽名及

蓋機關印信於封口處。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抽選結果資料、初選名冊及其副本應分別由地方政府

或地方法院妥為保管，以確保其內容完整真實且可供事後驗證。

第 12 條第 12 條

地方政府應於每年十月一日前，以電子資料傳輸、資料儲存媒體或紙本方

式，將初選名冊送交地方法院。

地方政府以電子方式送交初選名冊之情形，應使用經安全加密之傳輸機制

；地方法院於收受時，應核對所附加之電子簽章與抽選紀錄之記載是否一

致。

地方政府以紙本方式送交初選名冊之情形，應由專人送達地方法院；地方

法院收受時，應檢視封緘完整後，啟封核對人數正確性，再另行裝袋（箱

）封緘，復由專責人員簽名或蓋職章於封口處。

地方法院收受初選名冊並確認無誤後，應出具證明予地方政府。

第 13 條第 13 條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僅得供造具及檢驗初選名冊、第十六條所定補充初選名

冊使用。

抽選結果資料僅得供造具及檢驗初選名冊、補充初選名冊使用。

初選名冊及其副本僅得供下列目的使用：

一、造具及檢驗複選名冊。

二、其他本法所定之正當目的。

於前項第二款情形，其相關個人資料之利用，限於以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

特定個人之方式為之。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抽選結果資料、初選名冊及其副本均不得公開。

第 14 條第 14 條

抽選紀錄由地方政府永久保存。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抽選結果資料由地方政府至少保存三年。

初選名冊由地方法院至少保存十年；其副本由地方政府至少保存三年。

地方政府依本辦法規定以電子方式作成之檔案，應由地方政府及地方法院

配合檔案保存年限，製作二套以上備份，分別儲存於適當儲存媒體，且定

期進行電子檔案軟硬體設施之安全檢測與維護。

抽選紀錄及其他地方政府依本辦法規定以紙本方式製作之檔案，應由地方

政府及地方法院依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所定方式備份之，其備份檔

案保存期限同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抽選結果資料、初選名冊及其副本於保存期限屆滿後

，應定期檢視，如已無保存必要，應依規定程序辦理銷毀。

積極資格人口清冊、抽選結果資料、抽選紀錄、初選名冊及其副本之保存

、管理，除另有規定外，應依檔案法規定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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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第 15 條

地方政府及地方法院依本辦法處理之相關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應分別

指定專人保管及辦理安全維護措施，其存取應有安全加密機制，且應確實

進行資訊安全稽核作業，防止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因職務而知悉前項個人資料之人，就其內容不得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為製作、管理及使用初選名冊而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除另

有規定外，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第 16 條第 16 條

地方法院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當年度複選名冊使用情形，認有補

充備選國民法官人數之必要者，得估算所需補充之人數，並以公函通知地

方政府於一個月內儘速提供之。

地方政府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應自列載於積極資格人口清冊且未列入初選

名冊之人中，隨機抽選出地方法院所需人數之備選國民法官，再製作補充

初選名冊送交地方法院。

關於補充初選名冊，除依前二項規定外，準用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條、第

六條至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第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六項、第七項及前條第三項規定。

第 17 條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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